晋直文明办发[2011]1号

关于申报2011年度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文明
和谐单位标兵的通知
各直属机关党委，各单位文明办：

根据省直机关文明和谐创建工作的年度安排，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总体要求，现将申报2011年度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 申报范围

根据晋直文明委[2009]3号文件《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管理规定》第三章第九条规定，凡党组织关系隶属省直工委的县处级以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其文明和谐单位创建工作均归口省直文明委管理，参加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和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的申报、评选和命名；党组织关系不在省直工委的中央驻晋单位，向省直文明委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后参加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和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的申报、评选和命名，并按照《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管理规定》积极开展创建活动。

二、申报条件

文明和谐单位和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的申报条件按照《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管理规定》中第二章第六条、第七条所规定基本条件和第四章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执行。

3、 申报程序

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和文明和谐单位标兵不搞终身制，采取每年申报考评和命名表彰，实行动态管理，申报程序按《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条和第十二条执行。原文明和谐单位和原文明和谐单位标兵按类别申报；新申报文明和谐单位，该单位要在所属厅局文明办和省直文明办的指导下至少创建一年，次年视其创建工作和申报情况予以安排考评；新申报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的要对照《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管理规定》第二章第七条看是否够申报条件，如够申报条件则需在报送申报表时提交近五年来主要工作受省部级或国家级奖励的文件、证书、牌匾等原件（审查后当即退回）及复印件一份（A4纸，存档备查），并按年限先后全部打印到一份表格内（A4纸）；2008—2009年度的省级文明和谐单位、省级文明和谐单位标兵同时也是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标兵，要继续进行申报，以保持标兵荣誉的年度连续性。同时，今年也是省级文明和谐创建工作申报年，根据《山西省文明和谐创建管理规定》，连续六年以上且业绩突出的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标兵可以此次一并申报山西省文明和谐单位，连续六年获得山西省文明和谐单位称号的可以申报山西省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申报不用填写表格，只报送正式文件说明申报内容即可。
4、 报送内容

1、本文件所附表格1，表格2或3（统一用A4规格纸、正反面打印）各2份（不要装订在一起）。
2、各单位作为创建主体必须成立文明委（不能以创建领导小组等机构代替）作为创建领导机构，必须成立文明办作为创建工作机构，专兼职均可。同时必须以单位党组（党委、支部）正式文件（统一用A4规格纸）印发后报送省直文明办。人员发生变化的要及时将调整后的文件及时报送省直文明办存档备案。
3、申报单位的基本概况、创建工作介绍的文字材料2份，要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文字凝练地反映近几年单位文明和谐创建工作的部署、措施、活动、成效等。基本概括不超过1千字，创建工作介绍不超过3千字。（统一用A4规格纸、正反面打印，涉密内容除外）
4、反映单位创建工作的照片资料，包括单位办公楼全景照、开展主题创建活动的实景照等，照片要画面清晰、主题鲜明，每幅照片配2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照片为jpg格式，宽500像素，每幅照片大小不超过200k。提供的照片要注明序号，并在照片下方加注文字说明后放在一个word文档内，每个单位提供的照片为30幅左右。（统一用A4规格纸、正反面打印，彩打或黑白均可，涉密内容除外）
5、各厅局文明办要把本系统内所有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创建信息表、年度申报表、文明委文件、基本概况、创建工作介绍、照片资料共六种）纸质版和电子版（均为A4规格纸word系统排版）收集起来认真把关，并另外将汇总情况以厅局文明办文件的形式上报。电子版在U盘（拷贝后即刻返还）内统一设置一个一级文件夹（名称为厅局级单位名称，如“山西电力公司”）。文件夹内分若干个二级文件夹（名称为所属各申报单位名称，如“省电力公司机关”、 “山西省电建一公司” 、“山西省电建二公司”等，依此类推），每个二级文件夹内分别装各申报单位的六种申报材料（以“创建信息表、年度申报表、文明委文件、基本概况、创建工作介绍、照片资料”分别为文件名）。
6、各单位要将创建信息和年度申报表格内所有内容进行认真详细（缺项的视为不合格）的填写，为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提供真实、准确的基本信息资料。

5、 申报时间

各厅局文明办于2011年1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收齐报送至省直文明办（省委大楼512室），联系人：李峰、蒋卫东；联系电话：4045049、4019570。过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六、几点要求

1、各单位党组织和文明委、文明办要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并将此通知精神及时传达到各直属单位。对新申报的单位要严格条件，坚持标准，好中选优，保证质量，切实把那些在文明和谐创建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在本行业、本系统中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先进单位推荐上来。

2、文明和谐单位和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申报表中的“工作计划”一栏指要对本年度的文明和谐创建工作进行积极谋划，着重体现本单位落实2010年度省直机关文明办主任培训会议和省直机关文明和谐创建表彰大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本单位文明和谐创建工作的打算和做法。2011年度创建工作总结材料在2011年底测评考核时再提供上报。
3、对出现《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管理规定》第四章第十八条规定的十个问题之一的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隐瞒，及时上报。各主管单位文明委和文明办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把关，将其问题以书面材料报省直文明办（可另附相关说明材料）。
4、对机构改革中存在改变名称或合并、撤销等情况的单位，该单位或其主管单位要以书面形式向省直文明办说明并附相关文件。对这些单位的评选、命名将按照《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视具体情况而定。

5、2010年度受到降低荣誉等级、黄牌警告和通报批评处分的单位，未按晋直文明委发[2010]2号文件要求期限上报省直文明办整改措施的，按规定视为自动放弃原荣誉称号。

6、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减少检查评比和命名表彰项目的相关规定，省直系统各单位不参加所在街道、社区等地方部门组织的文明单位、文明小区等创建和评比，不接受其工作指导和检查验收。特殊情况需报省直文明办同意后方可开展。
附： 1、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信息表
2、2011年度省直文明和谐单位申报表
3、2011年度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申报表
省直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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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省直文明和谐单位创建信息表
	单位全称
	                                              

	详细地址
	
	邮编
	

	党组织负责人
	
	办电
	
	手机
	

	行 政 负责人
	
	办电
	
	手机
	

	分管创建领导
	
	办电
	
	手机
	

	文 明 办主任
	
	办电
	
	手机
	

	文明办副主任
	
	办电
	
	手机
	

	创建联系人

暨信息员
	
	办电
	
	手机
	

	单位在职职工数
	
	其中党员人数
	

	下属二级厅

局单位数量
	       个
	所有下属处级以上单位中已创建成省直

文明和谐单位以及标兵的数量及百分比
	     个

	下属处级

单位数量
	       个
	
	     ‰

	（备注：此两格内容只限于一级厅局单位填写，其中处级单位数量以省编办认定的为准）

	创 建 情 况
	           年成为省直文明和谐单位

	
	年成为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标兵

	
	年成为山西省文明和谐单位

	
	年成为山西省文明和谐单位标兵

	
	年成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年成为全国文明单位


附2：
2011年度省直文明和谐单位申报表

	单位全称
	                                               （签章）

	详细地址
	
	邮编
	

	党组织负责人
	
	办电
	
	手机
	

	行 政 负责人
	
	办电
	
	手机
	

	文 明 办主任
	
	手机
	

	办  电
	
	网络邮箱
	

	近三年获

主要奖励
	

	年

度

创

建

工

作

主

要

计

划

年

度

创

建

工

作

主

要

计

划


	

	上级主管

单位意见
	                                           （签章）                          

	省直文明

委的意见
	                                           （签章）                   

              （签章）


说明：“上级主管单位意见”一栏中“签章”指加盖厅局级单位的党组或党委公章。
附3：

2011年度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申报表

	单位全称
	                                               （签章）

	  详细地址
	
	邮编
	

	党组织负责人
	
	办电
	
	手机
	

	行 政 负责人
	
	办电
	
	手机
	

	文 明 办主任
	
	手机
	

	办  电
	
	网络邮箱
	

	近五年获

主要奖励
	

	年

度

创

建

工

作

主

要

计

划

年

度

创

建

工

作

主

要

计

划


	

	上级主管

单位意见
	                                           （签章）                          

	省直文明

委的意见
	                                           （签章）                   

              （签章）


说明：“上级主管单位意见”一栏中“签章”指加盖厅局级单位的党组或党委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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